
 

居家式托育服務提供者登記及管理辦法部分條文修正 

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七條  托育人員收托兒童
人數，應符合下列規定之
一： 

  一、每一托育人員： 
(一)半日、日間、延長

或臨時托育：至多
四人，其中未滿二
歲者至多二人。 

(二)全日或夜間托育：
至多二人。   

二、二名以上托育人員：

於同一處所共同托育
至多四人，其中全日
或夜間托育至多二
人。 

 前項兒童人數，應以
托育人員托育服務時間實
際照顧兒童數計算，並包
括其未滿三歲之子女與受
其監護者、未滿五歲之三

親等內兒童及未滿十二歲
之未收取托育費用之兒
童；收托人數計算，如附
表。 

托育人員提供到宅托
育服務，第一項兒童人數
以該住所或居所實際受照
顧兒童之人數計算。 
    第一項第二款之托育
服務，應就收托之兒童分
配主要照顧人。 

第七條  托育人員收托人
數，應符合下列規定之
一： 
一、每一托育人員： 
(一)半日、日間、延長

或臨時托育：至多
四人，其中未滿二
歲者至多二人。 

(二)全日或夜間托育：
至多二人。 

(三)全日或夜間托育一
人：得增加收托半
日、日間、延長或
臨 時 托 育 至 多 二
人，其中未滿二歲
者至多二人。 

(四)夜間托育二歲以上
二人：得增加收托
半日、日間、延長
或臨時托育二人。 

(五)夜間托育未滿二歲
一人及二歲以上一
人：得增加收托半
日、日間、延長或
臨時托育一人。 

二、二名以上托育人員：
於同一處所共同托育
至多四人，其中全日
或夜間托育至多二
人。 
前項兒童人數，應以

托育人員托育服務時間實
際照顧兒童數計算，並包
括其未滿五歲之子女與受
其監護者、三親等內兒童
及未收取托育費用之兒
童。 
    第一項第二款之托育
服務，應就收托之兒童分
配主要照顧人。 

一、現行第一項第一款第三目
至五目改以附表規定，爰
予刪除。 

二、現行第二項規定有關兒童
人數應以托育人員托育服
務時間實際照顧兒童數計
算，並包括其未滿五歲之
子女與受其監護者。惟因

面臨居家托育人員高齡化
現象，爰為鼓勵年輕新血
投入居家托育服務行列，

友善渠等就業以兼顧育兒
與工作，爰將托育人員育
有子女之年齡由未滿五歲
下修至未滿三歲；至未滿
五歲之三親等內兒童，維
持現行規定。另未收取托
育費用兒童之年齡規定，
依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
署一百零九年八月五日社

家支字第一0九0九0一0一
六號函釋，依兒童及少年
福利與權益保障法規定採
計至未滿十二歲。 

三、新增第三項規定，針對到宅
服務之居家托育人員，倘
未將自己子女帶至家長指
定處所，自應無需列計自
己子女之規定，以資明
確。 



 

第八條  托育人員應檢具

申請書及下列文件、資

料，向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辦理托育服務登

記： 

一、最近三個月內之健康

檢查合格證明正本。 

二、保母或托育人員技術

士證、高級中等以上

學校幼兒保育、家

政、護理相關學程、

科、系、所畢業證

書，或托育人員專業

訓練課程結業證書等

資格證明文件影本。 

三、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四、最近三個月內之二吋

正面脫帽半身照片。 

五、最近三個月內之警察

刑事紀錄證明正本。 

六、自我評量之托育服務

環境安全檢核表正

本。 

七、申請居家式托育服務

登記切結書及申請調

閱警察刑事紀錄同意

書正本。 

八、服務登記處所共同居

住成員之名冊。 

      托育人員係提供到宅

托育服務者，其辦理前項

登記，免附第六款及第八

款所定文件、資料。 

       第一項文件、資料未

備 齊 者 ， 直 轄 市 、 縣

（市）主管機關應以書面

限期令其補正，屆期未補

正者，以書面駁回其申

請。 

第八條 托育人員應檢具申

請書及下列文件，向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辦

理托育服務登記： 

一、最近三個月內之健康

檢查合格證明正本。 

二、保母人員技術士證，

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幼

兒保育、家政、護理

相關學程、科、系、

所畢業證書，或托育

人員專業訓練課程結

業證書等資格證明文

件影本。 

三、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四、最近三個月內之二吋

正面脫帽半身照片。 

五、最近三個月內之警察

刑事紀錄證明正本。 

六、自我評量之托育服務

環境安全檢核表正

本。 

七、申請居家式托育服務

登記切結書及申請調

閱警察刑事紀錄同意

書正本。 

八、服務登記處所共同居

住成員之名冊。 
 托育人員係提供到宅

托育服務者，其辦理前項

登記，免附第六款及第八

款所定文件。 

      第一項文件未備齊

者，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應以書面通知限期

補正，屆期未補正者，以

書面駁回其申請。 

一、 配合勞動部勞動力發展署

技能檢定中心有關技術士

技能檢定之「保母人員」

職類名稱，已自一百十一

年一月一日修正為「托育

人員」，另為兼顧已領取保

母技術士證者之權益，爰

配合修正第一項第二款文

字為「保母或托育人員」

技術士證。 

二、 其餘酌作文字修正，以完

整周延。 

第十六條  托育人員應於

開始及結束收托每一兒童

之日起七日內，報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備

查；兒童之收托方式及時

間異動時，亦同。 

第十六條  托育人員應於

開始及結束收托每一兒童

之日起七日內，報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備

查。 

為利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確實掌握托育人員收托狀

況，爰將兒童收托方式與收托

時間異動，予以納入規範。例

如異動前後時數均為半日托育

之情形，亦應通報。 



 

第十八條   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辦理在宅

托育服務輔導，應對托育

人員進行訪視。 
        前項訪視之方式及次

數如下： 

一、初次訪視：托育人員

初次收托兒童，一年

內訪視四次；首次訪

視，應於收托兒童之

日起三十日內為之。 

二、例行訪視：托育人員

收托兒童一年以上

者，每年訪視二次。

但提供全日、夜間托

育服務及第七條第一

項第二款托育服務

者，每年訪視四次。 

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辦理前項訪視，得

視托育人員收托情形，增

加訪視次數。 

第十八條   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應辦理下

列在宅托育服務之檢查、

輔導： 

一、初次訪視：托育人員

初次收托兒童，一年

內至少訪視四次；首

次訪視，應於收托兒

童之日起三十日內為

之。 

二、例行訪視：托育人員

收托兒童一年以上

者，每年至少訪視一

次。但提供全日、夜

間托育服務及第七條

第一項第二款托育服

務者，每年至少訪視

四次。 

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辦理前項檢查、輔

導，發現托育人員或其服

務登記處所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應限期令其改善；

屆期未改善，除依本法第

七十條規定訪視外，並得

依本法第九十條規定辦

理： 

一、未通過托育服務環境

安全檢核表之檢查。 

二、違反第四條、第五

條、第七條、第十三

條第一項、第十四

條、第十五條第二項

或第十六條規定。 

三、其他有違反法令或有

害兒童身心健康之情

形。 

一、依本法第二十五條第一項

規定，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應辦理居家式托

育服務之管理、監督及輔

導等相關事項。爰第一項

明定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辦理輔導，得採訪

視方式進行，並將訪視方

式及次數移列修正為第二

項。 

二、因應近年居家托育人員發

生兒虐及不當對待情事，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實有必要積極並確實掌

握托育人員托育環境與照

顧情形，爰針對托育人員

收托兒童一年以上者，每

年訪視頻率修正提高至二

次。 

三、新增第三項，明定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得

視托育人員收托情形增加

訪視次數，俾利確實掌握

托育樣態。 

四、現行第二項移列至修正條

文第十八條之一，爰予刪

除。 



 

第十八條之一  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發現托育

人員或其服務登記處所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應限期

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

者，除依本法第七十條規

定調查外，並應依本法第

九十條規定辦理： 

一、未通過托育服務環境

安全之檢查。 

二、違反第四條、第五

條、第七條、第十三

條第一項、第十四

條、第十五條第二項

或第十六條規定。 

三、其他有違反法令或有

害兒童身心健康之情

形。 

第十八條第二項  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辦理前
項檢查、輔導，發現托育
人員或其服務登記處所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應限期
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
除依本法第七十條規定訪
視外，並得依本法第九十
條規定辦理： 
一、未通過托育服務環

境安全檢核表之檢
查。 

二、違反第四條、第五
條、第七條、第十
三條第一項、第十
四條、第十五條第
二項或第十六條規
定。 

三、其他有違反法令或
有害兒童身心健康
之情形。 

一、本條規定由現行條文第十

八條第二項移列修正。 

二、居家托育人員倘有違反法

令規定情事，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應依本法第

九十條規定辦理，故基於

職權應進行調查，爰修正

文字為「調查」。 

三、第一款有關「托育服務環

境安全檢核表」係屬實務

檢查之運用工具，惟托育

服務之安全應不限於檢核

表所定項目，爰酌修文字

以確保兒童受托權益。 

第十八條之二  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知悉托育
人員或與其共同居住之
人，涉及違反本法第四十
九條、性侵害犯罪防治
法、性騷擾防治法第二十
五條、兒童及少年性剝削
防制條例或毒品危害防制
條例規定情事時，應即通

知家長，並於行政調查、
刑事偵查或法院審理期

間，協助托育人員，且依
家長意願轉介，及加強訪
視輔導。 

      前項情形，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於必要
時，得對托育人員為下列
處分： 

  一、暫停新收托兒童。 
  二、行為人與托育人員共

同居住者，以提供到

宅托育服務為限。       

 一、本條新增。 
二、考量居家托育人員或與其

共同居住之人，疑涉兒童
保護案件及侵害兒童之相
關規定，爰參考本法第二
十六條之一有關居家托育
人員消極資格之規範，於
行政調查、刑事偵查或法
院審理期間，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應協助托育
人員，且依家長意願轉

介，及加強訪視輔導。 
三、居家托育人員或與其共同

居住之人，有第一項所定
情形者，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於必要時，得命
居家托育人員暫停新收托
兒童；另衡酌居家托育人
員共同居住之人，對其具
一定程度影響，爰明定行
為人為與居家托育人員共

同居住者，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得命居家托
育人員以提供到宅托育服
務為限。 



 

第二十條之一  雇主依性

別工作平等法第二十三條

規定，聘僱或委託托育人

員至指定處所提供員工子

女之托育服務，準用本辦

法規定。但第二十條之二

規定，不在此限。 

      前項指定處所之環境

設備，應符合員工子女托

育服務場地安全檢核；服

務場地安全檢核項目，由

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第二十條之一 雇主依性別

工作平等法第二十三條規

定，聘僱或委託托育人員

至指定地點提供員工子女

之托育服務，準用第十六

條至第十九條規定辦理。 

      前項指定地點之環境

設備，應符合員工子女托

育服務場地安全檢核；服

務場地安全檢核項目，由

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本條明定員工子女托育服務準

用本辦法規定，除第二十條之

二規定為地方主管機關應辦事

項外，其餘條文均予準用，爰

修正準用範圍。 

第二十條之二  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於指定處

所，委託托育人員提供臨

時托育服務，準用本辦法

規定。但第十八條及前條

規定，不在此限。 

      前項指定處所環境設

備，應符合托育服務環境

安全相關規定。 

 一、本條新增。 

二、委託托育人員提供臨時托

育，其人員管理準用到宅

托育規定；處所環境設備

應符合在宅托育托育服務

環境安全檢核表相關規

定。 



 
 

第七條附表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附表 

 
一、每一托育人員收托人數規定： 

  

收托方式 
已收托 

兒童人數 

可再收托兒童人數   

全日托育 夜間托育 
半日、日間、延

長或臨時托育 

  

全日托育 

一名 

未滿二歲 

一名 0 0   

0 一名 0   

0 0 二名二歲以上   

0 0 
一名未滿二歲 

一名二歲以上 

  

一名 

二歲以上 

一名 0 0   

0 一名 0   

0 0 二名   

夜間托育 

一名 

未滿二歲 

0 0 二名二歲以上   

0 0 
一名未滿二歲 

一名二歲以上 

  

一名 0 0   

0 一名未滿二歲 0   

0 一名二歲以上 一名   

一名 

二歲以上 

0 0 二名   

一名 0 0   

0 一名未滿二歲 一名   

0 一名二歲以上 二名   

 

 一、本附表新增。 
二、本附表配合第七

條條文內容修
正，採附表方
式呈現收托人
數，以利解讀
各收托樣態可
再收托兒童人
數。 

三、例如，托育人員
已全日托育一
名未滿二歲兒
童，可再收托
兒童人數有下
列情形之一： 

(一)收托一名全日托
育兒童。 

(二)收托一名夜間托
育兒童。 

(三)收托二名二歲以
上 半 日 、 日
間、延長或臨
時托育兒童。 

(四)收托一名未滿二
歲及一名二歲
以上之半日、
日間、延長或
臨 時 托 育 兒
童。 



 
 

二、二名以上托育人員，於同一處所共同托育之收托人數規定： 

收托方式 
已收托兒

童人數 

可再收托兒童人數  

全日托育 夜間托育 
半日、日間、延

長或臨時托育 

 

全日托育 
一名 

0 0 三名  

一名 0 二名  

0 一名 二名  

二名 0 0 二名  

夜間托育 
一名 

0 0 三名  

一名 0 二名  

0 一名 二名  

二名 0 0 二名  

三、育有未滿三歲子女之托育人員收托人數規定： 
 

育有子女人數 

可再收托兒童人數  

全日托育 夜間托育 
半日、日間、延

長或臨時托育 

 

一名未滿二歲 

(列入全日托育或夜間托育

名額) 

一名 0 0  

0 一名未滿二歲 0  

0 一名二歲以上 一名  

0 0 二名二歲以上  

0 0 
二名(未滿二歲

至多一名) 

 

二名未滿二歲 

(列入全日托育或夜間托育

名額) 

0 0 0 

 



 
 

一名未滿二歲 

(列入全日托育或夜間托育

名額) 

一名二歲以上至未滿三歲 

(非家外送托列入全日托

育) 

0 0 0 

 

一名未滿二歲 

(列入全日托育或夜間托育

名額) 

一名二歲以上至未滿三歲 

(家外送托列入夜間托育名

額) 

0 0 一名 

 

一名二歲以上至未滿三歲 

(家外送托列入夜間托育名

額) 

一名 0 一名  

0 一名未滿二歲 一名  

0 一名二歲以上 二名  

0 0 二名  

一名二歲以上至未滿三歲 

(非家外送托列入全日托育

名額) 

一名 0 0  

0 一名未滿二歲 0  

0 一名二歲以上 一名  

0 0 二名  

二名二歲以上至未滿三歲 

(家外送托列入夜間托育名

額) 

0 0 二名 

 

二名二歲以上至未滿三歲 

(非家外送托列入全日托育

名額) 

0 0 0 

 

備註： 

一、附表有關居家托育人員之收托兒童年齡及人數，以其托育服務時間實際照

顧兒童數計算，並包括其未滿三歲之子女與受其監護者、未滿五歲之三親



 
 

等內兒童及未滿十二歲之未收取托育費用之兒童。 

二、表列一「每一托育人員收托人數規定」有關單一居家托育人員之收托人數

計算，先檢視其收托方式(第一欄)，再就已收托兒童人數及年齡(第二

欄)，進而對照可再收托方式及兒童人數(第三大欄)。 

三、表列二「二名以上托育人員，於同一處所共同托育之收托人數規定」有關

居家托育人員聯合之收托人數計算，先檢視其收托方式(第一欄)，再就已

收托兒童人數(第二欄)，進而對照可再收托方式及兒童人數(第三大欄)。 

四、表列三「育有未滿三歲子女之托育人員收托人數規定」有關居家托育人員

有未滿三歲子女之收托人數計算，先檢視其子女人數及年齡(第一欄)，進

而對照可再收托方式及兒童人數(第二大欄)。 

 


